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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一、為提高土地增值稅查定作業行政效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一般申報案件，網路申報案件另訂作業說明。

三、申報書收件人員受理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以下簡稱申報書）時，對於申報

    書之申報現值欄有錯誤、缺漏、塗改、挖補情事不能收件外，其餘各欄如有上列情事，

    經當事人或代理人更正並註記刪改文字字數、加蓋與原申報書同一之印章後，准予受理

    收件。不能收件情形如有收件，應予退案。

四、受理轄區申報書時，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受理土地現值申報案件後，應於土地增值稅收件系統項下，依申報書所載鍵入土

          地標示、權利範圍、納稅義務人及權利人姓名、案件別、契約日期等資料，並由

          電腦自動依序給號，收件號碼共十三位，第一、二位為分處別，第三、四位為區

          別，第五至七位為年度別，第八至十三位為流水號，由０００００１號開始，另

          列印收件貼紙一式三張，分別黏貼於申報書、土地移轉契約書或所掣發之收據。

    （二）符合一般用地案件櫃台化作業之申報案件，應於申報書上加蓋「櫃台化作業案件

          」戳記。

    （三）因機具或傳輸線路故障致無法電腦自動配給收件號碼時，應先行收件並掣發收據

          ，於故障排除後電話通知申報人該申報案之收件號碼，以利申報人查詢案件處理

          情形。

    （四）為利檔案管理，凡造成收件號碼空號未使用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按日列印

          收件空號清單，註明空號原因陳核後裝冊列管：

          1.前一日有效收件號碼前之空號應予註銷。

          2.其餘空號應予回收。

    （五）收件人員對於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申報案件，應於申報書第二聯加蓋「

          已通報資料中心查詢」章，並列印自用住宅查詢通報單，交由自住查詢管制人員

          登錄建檔列印清單陳核。查詢案件回覆清單及回覆通知書則由自住查詢人員統一

          定期列印後，將回覆通知書第一、二聯送請承辦人員簽收。

    （六）政府徵收、公有土地撥用之移轉案件，依一般文書處理收件後由股長指定人員辦

          理。 

五、受理轄外（跨區）申報書時，應先至收件系統連號給號畫面，鍵入土地所在分處之機關



    別及鄉鎮別代號，經由電腦連線作業，代收案件之收件號碼承接原土地所在分處之收件

    號碼，其收件作業方式比照第四點方式辦理，並為以下之處理：

    （一）收件人員受理之跨區土地現值申報案件，應於每日下班前按分處別列印土地增值

          稅跨區收文送件清單一式二聯，清單上載明送件單位、收件單位、製表日期、收

          件編號、代收件日期、土地標示及件數等資料，於次日將該代收清單及代收案件

          以公文交換方式分送土地所在分處。

    （二）土地所在分處，申報書收件人員收到跨區收文送件清單及代收案件後，應即核對

          上述資料並於清單上簽收，一聯回送代收分處，一聯裝冊備查，並依本作業要點

          七辦理分案，於土地增值稅申報收件項下鍵入承辦人姓名。

    （三）跨區收件之土地現值申報案件，因尚需彙整移送土地所在分處，其承辦期限由程

          式控管為一般收件方式再加一天。

六、受理櫃台化作業案件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實施櫃台化作業以八十年七月一日以後申報取得土地或檢附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或

          免稅證明書之一般用地申報案件為限。

    （二）作業時限為三日（含例假日），相關配合作業皆採隨到隨辦方式辦理。 

七、不列入櫃台化作業案件如下：

    （一）配偶相互贈與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

    （二）合併或共有物分割案件。

    （三）記存案件。

    （四）農業用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

    （五）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

    （六）適用最低級距稅率課稅案件。

    （七）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土地案件。

    （八）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免稅案件。

    （九）申報現值錯誤或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案件。

    （十）申報人同時申報五件以上案件。

    （十一）同一申報案納稅義務人五人以上案件。

    （十二）申報收件後通知補正案件。

    （十三）每一申報土地現值或同一申報人同時申報二件以上其中一件以上土地現值在三

            千萬元以上案件。 

八、收件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分案：

    （一）受理適用一般稅率之申報案件依序每五件輪流分案，但適用特殊稅率案件依序每



          一案分配，且無論基地筆數多少，仍分同一承辦人辦理，同時出售二地以上之自

          住申報案件，亦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之申報案件適用一般稅率者，以分配與同

          一承辦人為原則，如遇大批或特殊情況（例如國宅申報案件）時，由股長彈性決

          定。

    （二）法院拍賣案件，亦得由股長指定人員辦理。

    （三）分案時應將申報書依下列方式辦理：

          1.第一聯：於每星期一（遇假日順延一天）將前一星期收件之申報書及土地增值

            稅索引簿，函送臺北巿政府地政處。

          2.第二聯：依（一）規定送由承辦人簽收辦理。

    （四）收件人員於分案時應列印收件登記簿交承辦人，並逐日列印土地現值申報案件索

          引簿，承辦人對於分配承辦之案件，應即點收並於索引簿上簽收，分案人員應將

          索引簿依序裝訂成冊備查。

    （五）承辦人員對於分配承辦之特殊案件，如發現係原承辦經申請撤回後再重新申報之

          案件，應即簽請迴避，不得逕予核稅。 

九、承辦人員於收到申報書後應為以下之處理：

    （一）核對申報書第二聯申報事項無誤後，應查註適用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經線上調

          閱查對原地價檔上課稅資料與申報書資料相符，且有查註代號者（１：地政單位

          與稅捐處原地價檔相同，２：稅捐處多，經核對正確，３：稅捐處缺，經核對正

          確，４：核稅直接轉檔，５：非申報移轉案件，６：公有土地），即列印原地價

          檔維護建檔附案。

    （二）原地價檔上課稅資料，查註代號缺漏或雖有查註代號惟與申報書資料不符者，應

          檢附臺北市都市土地卡（或臺北市政資料庫、地政整合資料庫畫面）及前次移轉

          土地增值稅查定表，或地政機關移送之合併、分割分算地價表，或繼承移轉資料

          等影本或本次移轉持分所占前次移轉分次取得之比例計算表或原地價其他證明文

          件附案。

    （三）申報案原所有權人僅一人，且第 n 欄前次移轉現值資料僅填寫一筆時，經查核

          正確，稅額查定基本資料表，得免再填寫宗地面積、移轉持分、移轉現值、前次

          移轉現值及年月、前次移轉現值文號及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惟各欄位有誤或未

          填寫，請以紅筆圈選後，再將正確資料填寫於稅額查定基本資料表。

    （四）同一申報案若有二人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應分別填寫「稅額查定基本資料表」

          （若其原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及持分均相同者，得免分別填寫），如有分次取得

          須比例分算其原地價者，亦應檢附分次取得之比例計算表或核稅畫面中之義務人

          --前次多筆認定畫面。



    （五）各項資料不得以鉛筆註記如有更正應蓋職名章。一般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

          各項查填資料，由承辦人或專人登錄，並列印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後連同函稿或

          核覆通知書送覆核人員核對，特殊案件應俟陳判核准後，始可登錄、列印繳款書

          或免稅證明書，如登錄錯誤，繳款書應予作廢另行登錄，不得塗改。 

十、為落實查定作業應指定資深業務嫻熟之稅務員辦理覆核，其覆核範圍為移轉面積、移轉

    現值、前次現值（包括坪及平方公尺單價換算）、增繳地價稅、加減徵及計算式等項目

    ，並負實際覆核責任。

十一、土地現值申報案件，如有通知補件或向他機關函查事項，應於收件三日內辦理，如有

      多項需補件或函查情形亦應一次辦理；發文時應會收件人員登錄通知補件日期，申請

      人補件或他機關函復時，應會收件人員登錄補正日期。

十二、土地現值申報案件經陳判核定後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承辦人員於查定土地增值稅後，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1.一般申報及櫃台化作業案件免核發通知函，由承辦人員以蓋戳章簽存方式結

              案。但下列案件仍應發函當事人：

             (1)記存案件。

             (2)農業用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

             (3)配偶贈與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

             (4)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免稅案件。

             (5)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

             (6)自用住宅用地案件。

             (7)權利人未滿二十五歲案件。

            2.申報案有下列情形者，應檢送相關資料送國稅局查核運用。如有撤回或逕行

              註銷者亦同。

             (1)權利人（承受人）年齡未滿二十五歲之買賣案件。

             (2)移轉契約價格低於公告現值之申報案件。

             (3)農地繼承或贈與管制案件。

      （二）申請人申請撤回申報且未檢附原核發「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者，應函復

            申請人，並副知地政事務所。更正移轉現值及原地價者，除函復申請人外，並

            應副知地政處。 

十三、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填寫處理意見表，由地價稅稅籍資料異動項下--查詢數字主檔、查詢數字年檔

            、國稅地方稅資訊應用系統及房屋稅稅籍查詢，列印地價稅主檔線上查詢、房



            屋稅主檔現值查詢、運用房屋稅稅號查詢營業稅資料、營業稅歷史檔查詢（如

            查核期間為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者，免再調閱）、如有必要，應查調房屋稅

            「稅籍查詢 -- 歷史資料」檔及「徵收檔查詢」等畫面，將畫面所載房屋稅課

            徵情形及營業登記或擅自營業資料註記於處理意見表。

      （二）電腦檔上所登錄營業稅資料與房屋稅課徵情形核對不一致時，應會請房屋稅業

            務單位重核，並依下列方式向所轄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查詢營業稅課稅情形

            ：

            1.與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屬同一辦公處所者，以處理意見表會稿查核。

            2.與國稅局分局（稽徵所）不同一辦公處所者，則以傳真方式查核。

      （三）運用戶政資料查詢系統電腦查明戶籍設籍情形。

      （四）地價稅已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應查明持有期間是否符合規定，如

            有應補徵地價稅者，應會地價稅承辦人員補徵地價稅，並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

            列示「另有欠稅」字樣。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發函向國稅機關查明移轉土地地上房屋有無申報租賃所

            得，但每年一至六月（以原因發生日為準）承辦之案件，免予函查上一年度之

            租賃所得：

            1.土地所有權人未附無租賃申明書者。

            2.情形特殊，經分處主任核准者。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簽報分處主任核准後，至現場勘查（如案情特殊，得

            指派二人）並以附有日期之相機拍照存證：

            1.地上房屋有合併、打通使用情形。但每層均設有戶籍，免至現場勘查；地上

              建物如為不同樓層惟登載於同一權狀且同一稅籍，建物樓層四層以下且移轉

              土地面積在一五０平方公尺以下或獨棟別墅，附有各層使用情形說明書者，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免至現場勘查：

             (1)房屋稅籍紀錄表登載之建物層數與權狀不符或有其他特殊註記者。

             (2)房屋稅與營業稅資料不一致者。

             (3)房屋稅非全部按住家用稅率核課者。但二樓以上且同一樓層房屋部分供自

                用住宅使用者，如當事人申請自住面積小於或等於房屋稅住家比例（參照

                財政部解釋令以出售前一年之最大面積比例為基準），則可依當事人申請

                面積書審，免至現場勘查。

            2.拆除改建之情形。

            3.無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狀，以建物勘測成果表（圖）代替之情形。但如建

              物測量成果表（圖）已包括建物位置圖及建物平面圖者，免至現場勘查，惟



              有疑義時，仍需現場勘查。

            4.行政救濟案件。

            5.其他經書面審查發現有疑義之重大特殊案件。

      （七）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之自益信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查詢自住管制人員，應以委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通報財稅資料中心，並於委

              託人姓名後加上「委託」二字（如委託人姓名有四個字則僅於其後加註「委

              」字）。

            2.承辦人員核定稅額時，應於納稅義務人姓名後以括號加註「委託人：○○○

              」等字。

            3.核准案件自住管制人員應於「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查詢案件回覆清單」備

              註欄上人工加註「自益信託」字樣。 

十四、配偶相互贈與土地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應先行運用戶政資料查詢系統查明配

      偶關係，經核准不課徵後，承辦人應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第一、二、八聯加蓋

      「配偶贈與土地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依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原地價

      仍依年月 / ㎡管制」戳記。

十五、申請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承辦人應先運用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申請及查詢系統，查詢「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劃定情形暨其都市計畫書記載之取得方式」，未

            記載取得方式之土地，應填寫文件傳真單，分處應每日彙整一次傳真至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俟該局傳真回復後再據以辦理核課事宜。

      （二）經核准免徵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承辦人應於免稅證明書第一、二、八聯加蓋「

            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原地價仍依年

            月 / ㎡管制」戳記。 

十六、申請農業用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應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農業用地案件：承辦人員應依下列用地所附文件審核其內容及有效期間是否與

            申報書相符：

            1.一般農業用地：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2.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農業用地：

              除上述「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應檢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

              農業用地證明書」。但「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之農業用地證明書」已會同農



              業、地政機關共同認定，並註明「該農業用地係作農業使用無誤」者，則可

              取代「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二）「視為農業用地」案件：承辦人員應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核發之證明

            文件所載資料審核是否與申報書相符，並運用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資料

            庫系統，查明其土地使用分區。

      （三）當事人申請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調整原地價時，承辦人員應

            填寫「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調整前次移轉現值審查簽辦單」，審核其證明文

            件，並查調該土地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之課徵情形。

      （四）經核准不課徵之農業用地，承辦人應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第一、二、八

            聯加蓋「農業用地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原地

            價仍依年月 / ㎡管制」戳記。

      （五）移轉現值總額每案或同一契約書逾五仟萬元核准不課徵之農業用地，如有漲價

            數額者（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者，應以八十九年一月二

            十八日當期公告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數額），應檢附全案影本函送法務科查

            核。

      （六）地價稅已核准課徵田賦者，應查明持有期間是否符合規定，如有應補徵地價稅

            者，應會地價稅承辦人員補徵地價稅，並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或不課徵證明書

            列示「另有欠稅」字樣。 

十七、土地現值申報案件經陳判核稅後，應依下列規定管制：

      （一）登錄人員依據申報書稅額查定基本資料表資料登錄建檔、列印繳款書後，在申

            報書第二聯加註底冊號碼送交核稅承辦人員核對並填寫通知函稿，陳判後函稿

            交由發文人員通知納稅義務人、權利人或代理人，繳款書應依查欠作業要點規

            定確認有無欠稅費後加蓋職名章，交由發單人員郵寄或由納稅義務人（代理人

            ）簽收領取。

      （二）收件人員應逐日檢查已逾期未銷號案件，列印「土地增值稅按日未結案件催辦

            單」會送承辦人員催辦並查註逾期原因後送分處主任核章，另於每月十五日按

            收件序號列印各申報案件辦理情形索引簿，陳判列管。

      （三）查詢自住管制人員應依財稅資料中心規定之期限，將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案

            件回覆清單、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未結案件回覆清單及回覆通知書陳判列管

            ，並將其中回覆清單一聯回報財稅資料中心。

      （四）土地增值稅繳款書第六聯（查定表）隨案存檔；第五聯（查定表）應按年度、

            地號、序號裝訂成冊備查。

十八、逾期未繳納案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土地增值稅發單後，逾滯納期限屆滿十日仍未繳納者，資訊室應於每月十日列

            印欠稅清冊二份，一份由管理單位留存，一份送業務單位。

      （二）業務單位應於五日內調閱臺北市政資料庫或地政整合資料庫--土地所有權部，

            查明欠稅土地是否已完成移轉登記：

            1.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業務單位應行文管轄地政事務所，請其提供欠

              稅土地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所檢附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影本，俟收到影

              本後即移請電作（資訊室）、稅務管理單位查明欠稅究係漏銷號或未收到銷

              號聯或其他原因，如有不法情事，應即時簽報處理。

            2.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業務單位應函請當事人（以雙掛號郵寄）限

              期繳清或撤回原申報案，並依規定辦理送達，如經通知而逾期仍未繳清稅款

              或撤回原申報案者，即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規定，逕行註銷申報案

              及其查定稅額，並函知雙方當事人，副知地政事務所。 

十九、行政救濟案件，除應指定專人管制並將處理情形登載於行政救濟案件登記簿外，另應

      由承辦人員會請管理單位登錄欠稅管理檔，以為註記。 

二十、為加強檔案管理，資料整理人員不得與收件人員為同一人，並確實依照公文處理程序

      及本處訂頒之「土地增值稅檔案管理作業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依其他有關規定辦理，相關法規若有修正，應依修正後規定辦

        理。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